
合 

安 全 理 事 會 

正 式 耙 錄 

三 年 第 一 ， 

第三六三次及第三六四次會議 

—九四人年十月六日 

紐 約 成 功 湖 



目 錄 

第三百JÎH*三次會議 

茛 數 

H 法 蘭 西 、 美 利 堅 合 汆 國 與 英 聯 王 國 各 政 府 一 九 西 八 年 九 月 二 十 九 日 致 铋 書 長 之 同 

文通知書 一 

第 三 百 四 3 ^ 議 

四 艇 續 討 論 法 蘭 西、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與 其 聯 王 國 各 政 疳 一 九 四八 年 九 n 二 十 九 日 致 i » 

書 長 之 闳 文 » 知 書 一 0 

均見 

按月^行:SUE式<6錄補钃So 

聯 合 a 各 項 文 件 ， 字 母 t » 以 欽 字 编 號 C Mkjuuk» 
拢》p*t®合國之甚ft文件而言。 



主 席 苟 非 有 關 代 表 中 有 人 要 求 ， 即 不 

另 行 於 發 言 後 作 法 語 或 英 語 之 傳 , 。 

英聯王國與法蘭西代表均巳列於發言人 

名 單 上 此 時 a 係 午 後 十 二 時 十 分 ， 現 即 宣 

怖延會至午後三時重行集議0 

( 午 後 十 二 時 十 ^ 會 。 ） 

第三百六十四次會議 

一九四A年十月六日星期三 

午後三時在巴黎夏幽宫舉行 

主席 Mr Juan Atilio BRAMUGLIA(阿根廷) 

出 席 者 下 列 各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、 比 利 

時 加 拿 大 、 中 國 哥 侖 比 亞 、 法 蘭 西 、 敍 

利 亞 烏 蘭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蘇 維 

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邦 、 英 聯 王 國 美 利 堅 

四繼鑌討論法蘭西、美利壁合衆國 

與英聯王國各政府一九四人年 

九月二十九日致秘書長之同文 

通知書（S八020及S/1020/ 

Add 1) 

Sir Alexander CADOGAN ( 英 聯 乇 國 ） 安 

全理事會今晨得脍美國代表暢述柏林一地存 

在已有相當時日至今仍未解决之危險唐勢。 

此種情勢之存在，係由於^聯政肝認爲宜對 

西德各佔領區與柏林之運输與交通加W限制 

而起。 

本人願對於美國代表之言完全贊同，並 

代 表 本 國 政 府 宣 稱 是 項 行 動 本 政 府 認 爲 與 

英 聯 王 国 在 佔 領 與 治 理 柏 林 方 面 之 權 利 銜 

突。然此事非本國政府將此柏林h?勢問題提 

出安全理事會之主荽理由。吾人之主耍理由 

蘇聯政府違背依聯合國窀章第二條所負義 

務之單方行動造成憲章第七章實義範園內之 

對於和平之威脅0 

余 發 言 之 始 ， 願 鄭 重 申 言 吾 人 現 提 出 

於安全理事會之問題，至爲單純。瘃聯政府 

訴 之 非 法 與 強 暴 手 段 " 遂 其 在 柏 林 之 t 願 。 

此 事 百 詞 莫 辯 0 爲 掩 蔽 事 實 之 眞 相 * 或 可 提 

出關於幣制之專門拴辯論及謂英美法諸國政 

府之行動已使其在柏林之法權失效，但此與 

國政府所譴責者即此封镇耳，在其所造成之 

威迫情形下絕無談判之可能0 

英王陛下政府之柏林佔領國地位，實與 

其他三佔領國相同，旣不佔優勢亦不處逆境0 

在一九四五年德實志輛條件投降之前後，英 

聯 國 法 國 與 蘇 聯 訂 立 協 定 將 德 國 割 食 四 

佔領區域，柏林市亦經劃爲四部份。此項铋 

定將柏林市置於四強管制之下，而由司令團 

司其事0 

英王陛下之軍隊於一九四五年六月開進 

柏林，彼時W還，^地英國當局即會同其他 

佔領國當局充分盡其本份執行 s 市之佔領與 

管理職责，及負责保護德國居!^之安全與繭 

利。 

英國當局履行其職貴時,享有由陸地、河 

上及空中往來柏林之權利0是項往來權利，苜 

然附羼於英聯王國政府在柏林英國展域及管 

理整個柏林市所具有之地位。英聯王國政府 

爲充分享受其佔領國之權利及適當執行其職 

責，此往來權利實屬 iÈJ要，且在暹輯上爲執 

行職责之結果0 

本年(一九四八年)三月蘇聯政府連績抹 

取若干措施，其終搔豸頃間所述之封截措施 

之實行0 

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B蘇聯軍事長官退 

f 盟 國 管 治 委 員 會 會 議 該 機 關 係 依 據 四 強 

協 定 ; ^ 以 冶 理 德 國 全 部 者 0 自 後 即 未 窜 行 

集議。 

各國之行動權利及拍林局勢諸項，從事談 

此議實難接受蓋此不啻承認針鎖之合理及贊 

同蘇聯W此爲 î t價還價之武器，實則英聯王 

與公路交通，翌曰當施行附則0英美二國之 

旅客列車自四月一日起即因未遵照蘇聯所通 

之規稃而铍阻，不得進入蘇]So 

自上述日期至六月十五日間德堉蘇聯當 

局對於西德佔領區與拍林間之銥路、公路及 

水上交通之干涉，繼增不巳。對於旅客及貨 

物 之 鐡 路 公 路 與 水 上 旅 行 證 件 ， 施 行 種 種 

苛待辦法。多數鐵路貨車均因蘇區以未合安 

全條例爲藉口而被;《Ê開囘0英展與柏林間之 

公路交^因易北河横鞣之封 W厳重受阻，英 

國當局提議铉修此項重耍榇工，但遭拒絕0 

本人至此擬請安全理事會切記蘇聯政府 

對於拍林與西德間運输與交通之限制，曾提 

出各種與前後矛盾之理由。彼等指稱此項限 

镧 之 所 j y i 必 要 , 乃 由 、 所 謂 ' 技 術 困 難 ， 或 

又 謂 食 對 於 西 德 與 柏 林 西 展 執 行 之 貨 幣 ^ 

所 造 成 « B î 而 取 之 防 锲 辦 法 。 惟 本 人 頃 

所敍述蘇聯之限制措施係施行於其他三佔領 

國 家 推 行 西 德 或 柏 林 西 區 貨 改 革 之 前 0 

一 0 



潁 藉 口 技 術 困 難 詖 立 新 限 制 o 實 則 事 實 昭 ^ 

每 一 靳 限 制 係 故 意 之 強 計 畫 之 一 部 分 而 非 

源自具正之技術困難0余或可補允言之曰m 

聯當局爲辯護其立場計曾辯稱新限制之所W 

必耍，乃因西方諸佔領國由拍林搬移大量工 

茱装置至西德0此種論辯均羼輛耪。 

一九四八年六月十六日易北河橋封閉之 

後蘇聯代表圑乃即ai出柏林之盟軍司令團0 

因德境蘇聯當局之不妥協態度,英國类 

協議，但貨箫之廬改革乃所有四國家所承認 

者也。因此，六月十八日西糠三佔領國遂宣 

布西德三佔領區貨幣將予改革，擬發行新 îfî 

代替當時通用之菘帑。 

蘇聯當局於是對所有柏林與西德間其餘 

水陸交;1均施"全盤封鑌0就鐵路交=â而言， 

蘇聯軍事長官當時y技術上之困難及鐵路線 

之 一 部 須 加 修 理 爲 欲 W 證 明 其 行 動 之 正 

當0 

自六月十九日至六月二十二日間英类法 

題獲致協議，"保障柏林與蘇聯區之貨幣淸 

瑰0西镀三佔領國同奮准許蘇聯匾之貸幣流 

通於柏林但W其發行與使用經由四強之共同 

拒絕訂立任何協定依其條件，則柏林將併入 

蘇 聯 區 域 之 綞 濟 機 構 內 而 英 王 陛 下 政 府 與 

美法兩國政疳爲柏林佔領國之權利將由是喪 

失c 

同 管 制 之 議 予 拒 絕 後 乃 宣 佈 蘇 聯 區 域 之 

貨帶改革，並明白規定;^項貨幣將流^於柏 

林全市0六月二十三日General Robertson致 

m Marshal Sokolovsky雷申前言，茲引其原 

文如下 

本人對於柏林在四國共同管制下使用 

單一貨幣之合理辦法，始終願予考盧，是項 

單一貨幣可篚即係賁佔領區域所A用者0 

但General Robertson聲明蕖不能接受蘇 

聯 行 動 所 造 成 之 情 形 。 英 美 、 法 當 局 爲 保 

障其佔領國之同等地位起見，乃於六3二十 

五曰在柏林西部各區改用新貨幣，此與早教 

日西德各區域巳改用之貨帑互有聯繫，但非 

同一貨幣。各;^國當局仍繼績表示其願 t t論 

柏 林 行 便 單 一 貨 帑 之 意 ， 但 由 四 強 管 制 爲 

條件0 

六月二十三日至七月三1 

獲致解柏林封截之協議，然均吿失敗c 

通之恢復，且即在所稱技術困難解除後，其 

他情形是否發生一節亦未提出保證。自鐸聯 

之，所謂技術上之理由顯非確詞，其提出僅 

遮掩具正之政治理由耳0 

本人於此擬稷述頃間發言之始所述之一 

羝。安全理事會應勿聽信虛僞之論據謂英王 

陛下政府與美法兩國政聍業巳放棄其駐柏林 

之權利0不問蘇聯政府對於四強間所訂立有 

關拍林協定之態度一向如何，英T陛下政府 

" 其 爲 蘇 聯 政 府 盟 國 之 資 格 三 年 來 駐 紮 萁 軍 

隊於拍林則係事實。英王陛下政府經由其佔 

領軍隊與佔領當局所實施之職責與義務，不 

僅有鬮各該軍隊與當局之維持與安全，且亦 

有闢柏林之普:《1人民。礴聯政府如不滿英政 

府對於四強冶理柏林問題之態度，應經由其 

可利用之任何正常途徑與英政府協商，而不 

當訴諸專斷與強制之方法0 

間鐵路公路及水上交通之限制，實即蘇聯政 

府干涉英王陛1^政府履行其職責。且此種限 

制包含使用違背聯合國憲章之方法與威:é手 

段 0 是 " 蘇 聯 政 府 所 採 之 行 動 無 異 施 非 法 臞 

力加諸英王陛下政府以利其政冶與綞濟之目 

‧m陛下政府處此情勢與美國及法國政 

府 同 實 ， 於 七 月 六 日 會 蘇 聯 政 府 。 該 照 會 

载於向安全理事會提出之文件內 [S /1020/ 

Add 1 ] ,淸晰陳述英聯王國政府之立場，並 

稱 英 王 陛 下 政 府 復 聲 明 絕 不 爲 威 脅 、 壓 = ^ 

或其他行動所動而放桌其權利。所望蘇聯政 

府 對 於 此 親 勿 庸 置 疑 0 

英T陛下政府與蘇聯政府間商; t之進行 

已載於向安全理事會提出之文件中0各S文 

件 充 分 證 明 英 陛 下 政 府 於 發 動 與 蘇 聯 政 府 

在莫渐科直接商51,耱舉行於柏林，復經由 

外交途徑換文時，决心遵守憲章第三十三條 

之 義 務 ， ^ 條 載 有 下 列 規 定 

' 一 任 何 爭 端 之 當 事 國 ， 於 爭 端 之 繼 

續存在足W危及國際和手與安全之維持時 

應儘先"談判調査、調停、和解、公斷、司 

法 解 决 區 域 機 覼 或 區 域 辦 法 之 利 用 ， 或 各 

该國自行選撣之其他和平方法求得解决0 

英王陛下之政府雖曾多方努力根據上述 

條 文 規 定 解 决 各 問 題 但 蘇 聯 政 府 不 肯 放 棄 

其藉施行封截使用威逼與膠力之非法手段0 

反之，各項文件充分證明蘇聯政府從事 

商 I t之用心不在當前問題之獲致解决，而欲 

獲得其最初採取封鎖時所欲獲得在柏林內之 



求見之，蘇聯九月二十五日繭於管制拍林西 

部 與 西 德 各 佔 領 展 間 空 中 变 » 之 B p 會 [ S / 

1020/Add 1]對此亦明白述及。 

第 一 此 項 耍 求 乃 欲 實 行 向 所 未 有 之 限 

制。蘇聯政府擬限制空中運输僅伊佔領國之 

需 耍 ， 但 從 ‧ 此 項 限 制 之 協 定 存 在 0 其 次 ， 

蘇聯政府深知其耍求乃不能接受渚，必使談 

判歸於失敗。英國軍事長官曾表示願as立防 

止空運走私所必需之檢査制度 0但英T陛下 

林英國區之飛機場，及往來該飛機場與英國 

防展間之空中運输。蓋此實即放桌其在柏林 

之權利也0 

抑尤有進者,當莫斯科談判進行之際,柏 

林之蘇聯當局執行有茅統之計劃，"圖破壤 

合 法 之 德 國 行 政 機 構 及 搔 亂 該 市 治 安 0 由 

蘇 聯 控 制 之 機 構 , 不 斷 宣 傳 謂 该 民 選 市 政 

府巳失其代表性。本人現僅指出數項顯係單 

方面之行動，至蘇聯行爲之詳情不復一一樓 

述 。 

七月十四日，柏林中央保安警察處奉蘇 

聯命令解散。七月二十六日，蘇聯當局命令 

分割柏林中央糧食辦事處，另詖特別部門自 

加管轄0原有設備均予佔用,職員之拒絕爲新 

設部門工作者均被繳去其A行證。八月十七 

職 , 三 日 後 ; r t 長 仍 留 職 不 去 , 遂 遭 逮 捕 。 自 

入月二十六日起，柏林市議會因共產黨人組 

織之羣衆擾亂行動，加"蘇聯當局之縱容 I f 

在 

會 所 提 制 止 柏 林 市 政 遒 附 發 生 擾 m 秩 序 情 

形之請求。因此，柏林市民所選之代表未得 

享受個人保護與安全 jyi執行其職守。^市之 

民政因騷SL與暴力之威脅而吿中斷。余知蘇 

聯司令官目前已向市議會提出有翻未來會議 

之 提 案 0 但 各 提 案 似 包 含 若 干 項 保 留 使 其 

價 値 與 者 義 似 殊 可 疑 ， 市 政 當 局 翳 之 不 無 , 

廑也0 

實 則 坦 白 之 具 相 爲 蘇 聯 政 府 雄 提 出 各 

種藉口爲其行勸辯護，例如交:《1中斷，則偽 

^ ' 技 術 上 之 理 由 ， 實 則 眞 正 理 由 乃 蘇 聯 政 

府在柏林之立場陷於難JW維持之境0 

本國政府之立場至爲顯明。吾人駐在柏 

林乃本於吾人之權利0吾人甚願接受任何與 

此權利相符之公正協定，惟吾人决不能將其 

放棄0吾人W佔領國及聯合國會員國之地位 

决 0 吾 人 雖 不 放 棄 吾 人 在 柏 林 之 權 利 伹 願 

耩結實際可行之辦法， jyi恢復s地之正常情 

5 Î O 此項辦法之尙未辙結其咎不在吾人 0 封 

钹 現 仍 , ， 此 種 I I 挾 手 段 令 人 辆 ^ 受 商 

談0 

蘇聯政府爲達成其政冶與經濟目的計， 

乃訴之於武力威脅以阻±其他佔領國家行使 

合法權利及屐行其法律與人道方面之職賁。 

此與憲章第二條相背。此外，蘇聯政府之武 

力威脅使其他佔領國就下述數項辦法抉擇其 

第一，各該佔領國對於蘇聯政府剝奪其 

在柏林之權力與權利之舉勸，由是而絷固该 

政 府 強 欲 施 柏 林 與 蘇 聯 區 域 之 政 治 制 度 ， 

容^屈服，不予抵抗 0 

第 二 各 ; ^ 佔 領 國 可 能 在 耍 挾 下 同 意 在 

余 頃 所 述 之 情 祝 下 , 商 計 。 

本人橥已說明上述兩項辦法英T陛下政 

府 絕 不 能 予 " 贊 同 。 

第 - 英 ！ ^ 陛 下 政 府 與 美 法 南 國 政 府 亦 

可 諸 武 力 ， 蓋 此 乃 保 衞 與 維 持 其 合 法 權 利 

之唯一可能方法0果爾，則不赞採取吾人目 

前指责蘇聯政府所使用之辦法0 

處此種種It形，英干陛下政府與美法二 

國政府目前所能採取之唯一步驟，爲根據在 

過問之問題0 ^ 代 表 圑 謂 解 决 此 等 問 題 已 有 

外長會議及盟國管治委員會之巳有機構0此 

言誠是，倘蘇聯代表在上屆外長會議後表示 

苒度舉行外長會議之願望，則吾人絕不致加 

W阻摸。但蘇聯政府不提此議，而竟出耍挾 

之一途0 

吾人確曾希望此類間題由四強於外長會 

議中直接解决或採其他適宜方式直接交換意 

見0惟外長會議之機構已因扣留交通工具一 

類 非 法 屦 手 段 之 探 用 而 不 能 發 生 作 用 0 縱 

令 该 機 構 予 " 運 用 後 解 决 仍 有 未 能 ， 余 亦 從 

後履行其職資於其他辦法失敗後，3tÊ求和平 

解决也。余已明白表示，本代表圑堅决否認 

該機構可爲此阻摸。本理事會十一理事中3? 

有入人與余抱相同之見解。 

人人均知——安全理事會所有之文件亦 

證 明 之 一 英 干 陛 下 政 府 與 美 法 兩 國 政 府 積 

日累月試麄各種辦法圔調解與蘇聯政府之糾 

紛。本人頃引述之濂章第F十三條，吾人經 

已切實遵行,但未能完成任何圆满之結果0憲 



章 第 三 十 七 條 稱 ' 屬 第 s 十 三 條 所 指 之 

性賀之爭端，當事國如未能依該條所^方法 

斛决時，應將该項爭端提交安全理事會 0 

吾 人 遵 憲 章 第 三 十 七 條 ， 蘇 聯 政 府 設 

法阻止此項途徑。當安全理事會W九對二累 

議 决 履 行 職 责 將 此 問 題 列 入 議 事 日 稃 之 時 

[第三六二次會議]，所可倂惜者吾人未邀蘇 

聯代表之合作c 

按 憲 章 第 一 條 第 四 項 之 規 定 ， 聯 合 国 

構成一協調谷國行動之中毛、，達成上述 

共同目的，是即憲章之宗旨及；？則。 

吾人將困難事項提出於安全理事會，應 

抱達成協議之願望而來0吾人前此所未成功 

者,吾人擬利用本機構之集體智慧W完成之0 

顯 然 各 繭 係 國 均 將 竭 其 所 有 之 力 量 陳 述 其 

主張，惟仍應保持心平氣和。就本代表團而 

言，本人所陳述者均限於本政府觀察所及之 

事實。 

本國政府獲知蘇聯代表圑不擬參加此項 

問 題 實 資 之 f t 論 良 覺 歉 然 。 倘 當 事 國 一 方 

拒铯參加St論,吾人何能求獲困難之解决'^ 

國政府豈無理由提出耶，抑已决心拒絕同意 

安全理事會可能建議之辦法？ 

此豈薔聯代表團尋求和平as解之道乎？ 

会恐在安全理事會之簡短歴史中吾人屢已習 

見出席會議之爭端當事國鮮具調解街突意見 

之願望，而陳述一造之理由時不惜過激爲之， 

尤爲嬰劣者，往往大肆攻擊，將卑劣動機委 

諸他造0若干代表圑闕於覓取和平解决一事 

之拒予合作，吾人亦屢見不鮮矣。 

至 本 國 政 府 ， 則 樂 於 唯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

命是聽，本人今受本政府命在此聲明，本政 

府至願竭戚執行理事會本其智慧所:<t過之决 

議案0 

Mr PARODI (法蘭西）法國政 ; f t會同美 

國及英聯T國政府將其所！爲構成對於和平 

之 威 脅 之 柏 林 情 勢 通 知 安 全 理 事 會 。 

吾人提諝安全理事會注實之事實已見於 

蘀之文件本文[S/1020]及其附件[S/10 2 0/ 

Add l]o此外，美國代表te本日午前會議[第 

三 六 三 : ^ 會 議 ] 及 英 國 代 表 * ^ ^ 次 會 議 中 對 

於 各 項 事 實 予 " 覆 述 。 

似此，本人僅擬槪論各項事實，必要時 

說明及闞釋本國政府之立場0 

吾人提請安全理事會注意之聲訪，論及 

蘇 聯 政 府 使 柏 林 美 英 、 法 司 令 部 駐 紮 展 域 

逐漸與外界隔絕所連賴探取之行動0 

本人不擬論及鬮於决定與組織共同佔領 

柏林事宜之各項條件，僅於必耍時使理事會 

朗瞭情形始行述及0 

在德國一九三九年所發動之侵略戰爭失 

敗之際，參加敗德於其国境之四強，自應擔 

負軍事佔領德囝之集體责任。集體佔領之組 

織係依歐洲諮,委員會所擬訂德國境內與柏 

林市內各佔領展域之剷分辦理。 

根 據 一 九 四 四 年 十 一 月 十 四 日 之 議 定 

書，復因當時法蘭西尙未參加该委員會，最 

初確定之剷界僅規定德境內之三個佔領區及 

三國之共同佔領柏林0美國代表今晨所述及 

議定耆之第一條稱 德 國 領 i 依 其 一 九 三 

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疆域，剷分爲三佔領 

展由三強各佔一區，柏林應爲一特别展由三 

強 共 同 佔 領 0 

法蘭西於一九四四年十一月開始參加委 

員 會 之 工 作 其 參 與 共 同 佔 領 柏 林 之 權 利 於 

克里米亞會議時獲得承ÏS，上述議定睿亦]5^ 

̶ 九 四 五 年 七 月 二 十 六 日 予 修 正 ， 德 境 之 

法 國 佔 領 區 係 於 彼 時 確 定 法 國 佔 領 柏 林 一 

區之權利亦經認可，惟割定界緣一事則委諸 

德境各國總司令辦理。 

四國之共同佔領柏林，遂與四國之佔領 

德國其餘地方同時確立。依據事理，各盟國共 

同佔領拍林之一邏輯的與必耍的條件，爲佔 

領 國 家 對 往 前 德 國 首 g l 之 交 通 工 具 有 自 

由使用之權利0是項權利爲佔領行動本身所 

固有,係其不可缺少之條件，且在一九四八年 

初W前從未爲任何佔領國家加，辯者也 0 

再 者 因 蘇 聯 當 局 一 九 四 五 年 七 月 七 日 

提 î f *之請求，伊應柏林西部諸區糧食之貴乃 

全歸西德三佔領國，因而西德與柏林間之貨 

運頓增。是項運输耱續不斷，直至封镄之實 

施爲止0蘇聯與戰前之正常經濟潮流相背,使 

吾人負擔伊應柏林之義務，由此事實（如尙 

須證明）足證蘇聯政府認爲美英法諸國軍隊 

之駐拍林與其在其他德境佔領IS域相同，負 

有同樣之责任。 

余頃所述者乃正式之協定。足證四強係 

依 德 塏 各 佔 領 區 及 劃 歸 各 國 管 轄 之 柏 林 各 

區 之 割 分 規 定 駐 紮 柏 林 與 德 國 其 餘 各 地 0 

且 各 該 協 定 已 有 兩 年 " 上 之 實 t r 爲 之 確 

m,如Ik:IP有所證明則此事實上之情勢巳 

翱 證 實 法 律 上 , 勢 矣 。 

德國政府之耍求其共同佔領柏林與德國 

全境之合法權利，即基方'此等協定。本政府 

不能同實由單方之強=è行動引起罄侗問題之 

重行匸 1論0 

誠然，在與蘇聯政府從事談判之各階段 

中，该政杼對於四國佔領柏林之原則是否反 

對一層或未表明0該國政府果自信確有根據， 

原可對此問題提出反對，蓋任何政肝對其他 



間題亦可同樣提出反對也o若其3F諸正常途 

徑 ， 如 談 判 一 類 ^ 政 府 本 有 權 提 出 其 異 議 ， 

或若談判輛效，亦可採取聯合國憲章中規定 

之其他稃序，如吾人現所爲者。然蘇聯政府 

不此之圆，竟爲種種行動使其直接負費柏林 

所發生之危險淸勢。 

武 力 ; P 追 始 一 九 四 八 年 初 彼 時 蘇 聯 當 

局開始增《^苛例，對往來柏林之德籍旅客爲 

難，當初各该措施尙係時斷時續者。迨三月 

杪,管治委員會因Marshal Sokolovsky三月二 

十曰會議上之發怒，而會議遂吿停頓後，柏 

林 與 西 德 區 域 間 之 交 i 乃 5 限 制 ， 每 次 所 頒 

條例益爲苛酷。 

一九四八年三月三十日，蘇聯總司令之 

高級副官General Bratvin開始對一切客車包 

括盟國軍用車在内，施行管制，西方各國對 

此管制自ai拒絕接受0客車由是均吿中斷,惟 

北方快車爲例外，四月二卞二日^車亦被禁 

iPo嗣後，盟國佔領軍人員乃不得不仰賴汽 

車與空中運输。軍事運输方須 g 運辦理。六 

月十四日Magdeburg之檑糅封Pflo六月十3L 

日:â境三<rg所亦封閉。六月二十日由西東開 

之盟國汽車運轍中斷，七月九日由東西開者 

î/r中斷0 

是 後 六 月 二 十 四 日 蘇 聯 展 內 之 德 國 鐵 

再用Helmstedt與Magdeburg簡之路線，但 

此則爲一九四五年W來鐵路運输使用之唯一 

路線。 

七月二日載運食物伊應柏林之最後船隻 

祗達柏林0至是水路交：<1力去屢以修理爲藉 

口停止S行者亦吿停頓。 

" 上 乃 每 聯 當 局 所 採 行 動 之 簡 略 記 

美國代表今晨已詳述之 0 由此可知吾人所用 

封 鎖 一 詞 之 得 當 也 。 是 蘇 聯 司 令 部 對 美 

英法諸區域實行之武力封頷，據吾人所知者 

言之，前對德作戰之一盟國竟利用強:《â手段 

U對付抗敵同 i t之國家，此事尙属創舉。 

所不待言者，西德三國佔領軍司令乃不 

得不採取辦法與佔領柏林各區駐防部隊保持 

聯絡，且保證伊應上逃其所負贲管理各展人 

民之糧食。 

六月二十二日因General Clay之發動，往 

復 飛 行 之 g 運 開 始 此 種 g 運 " 效 率 高 規 模 

大 ， 得 航 空 橋 橾 之 美 眷 0 目 前 參 與 之 飛 

機凡數百，每三分鐘即有一機降落，每曰載 

運重量以千噸計，所運除食物外包含以煤炭 

爲主維持三區生活所必需之原料0現用二機 

場不敷運轉所需之噸位，法國區域內正建築 

蘇聯政府對其盟邦施用壓力，且出之W 

非常手段其不承認憲章所規定之義務明矣。 

根 據 憲 章 第 二 條 ， 在 解 决 國 爭 踹 時 不 

得便用威脅或武力，採取此種手段"對付與 

蘇軍併肩作戰爲世界涫滅納粹5^ f i之盟國， 

則无爲反常矣。 

蘇聯行爲所引起之情勢構成對和平之威 

脅，此亦至爲顚明。拍林淸勢之属於此項性 

賀，僅須將經:Ô事實加w綜述即可明瞭，吾 

人 相 信 各 s 輿 論 必 知 此 種 危 險 0 當 一 a 軍 隊 

耍 求 有 割 斷 西 德 三 國 軍 隊 之 交 通 與 其 泠 * 之 

權 利 ， 且 : â 令 各 ; ^ 國 家 利 用 組 織 s 運 之 技 術 

而維持其聯絡時，則该國之應負此顒屬危險 

行 勸 之 责 任 ， 毫 , 疑 義 0 

倘聯合國每一會員國均採取薄聯處理國 

際蹒係所用之方法，則國際間當發生輛數爭 

端，其中所適用者唯最強者之法律而已。聯 

合 國 憲 章 所 " 责 成 本 組 織 全 體 會 員 國 採 取 和 

平 手 段 ; s 整 彼 此 間 爭 端 之 義 務 者 蓋 在 終 止 

此等行爲——其目的不外在此。拒絕採取和 

平 方 法 與 自 認 有 斷 然 决 定 之 權 此 等 行 爲 均 

不復見許矣0 

最後，對於和平之威脅如已存在，則此 

種危險隨時有增劇之可能，此固不待言也。 

美 、 英 、 法 國 政 ; î ï i i 此 I t 勢 不 欲 自 採 

武力以爲答覆。各^國家懍於憲章所規定之 

義 務 自 始 即 考 盧 向 安 全 理 事 會 提 出 。 惟 據 

憲章規定，彼等首應嘗試較爲直接之談商方 

式。彼等確曾嘗試，且;s時頗久，至爲容忍0 

三國政府之與蘇聯政府談判，蓋兩月有餘矣0 

談判之第一階段爲三國政肝七月六日所 

致 之 會 ， 陳 述 吾 人 實 見 認 爲 封 鎖 辦 法 爲 不 

合法，違背奄章第三十三條，且耍求蘇聯政 

疳停止阻撓柏林之自由交; â o 吾人並宣稱此 

後當樂於3論各項爭執之問題0 

七月十四日蘇聯斷然拒絕停止封翁。其 

所提唯一之理由毫不相翻，蓋其指吾人駐於 

柏林權利經已涫失。该項照會完全滇視由憲 

章而生之義務，根據此義務，凡聯合國會員 

國 在 其 國 , 關 係 J l 不 得 採 取 涉 及 使 用 武 力 之 

辦法。 

三國政府雖對上述BP會難予锋受，仍與 

蘇聯政府元首直接洽商 j y i求解决此危險局 

勢，蓋認爲此事尙可依友誼方式解决也。此 

乃 七 s 三 十 日 致 莫 斯 科 會 ， 及 八 月 三 日 ？ ^ 

國代表與史太林元帥第一次會晤開始時所致 

史氏聲明之目的0 S次晤談之結杲遂產生原 

則上之協定，吾人渴求和平之願望於"大進， 

乃從事兩項問題之審査，求獲同時解决，惟 

該 兩 問 題 即 封 鎖 之 解 险 及 柏 林 各 區 之 株 用 

'四 



且 

吾人允將兩事連合審議，其唯一目的在獲致 

停止危險[f勢之協議耳0 

但吾人之對方則 j y i此爲称延會談之工 

具，關於枝節問題則理由百出，至於主耍事 

項則始終不能使吾人满盲。重複之商St使吾 

人在莫渐科之代表與 M r Molotov數度晤談 

之錚，於八月二十三日再as史太林元帥0该 

次晤談之結果乃有/人月三十日之原則協定。 

^ 協 定 似 規 定 解 险 封 ® ， 三 國 政 府 亦 經 提 出 

必要之保證准許蘇聯展之馬克同時用爲柏林 

市唯一貨幣，不受任何輟損。 

依據上述協定，遂於柏林商訂技術方面 

之辦法。吾人似已達成協定，但吾人在柏林 

之代表則受他造各種論辯與策略之阻撓，使 

八 B 三 十 日 之 協 定 實 發 生 疑 問 。 蘇 聯 總 司 

令刺用財政與賀易問題，要求有管制前德國 

首 都 之 招 對 權 力 渠 並 擬 實 施 交 通 f f 限 制 " 

管制空運0 

吾人前往莫:^科在3iE取封镇之解除，且 

表矛吾人極願本友誼合作精神賡S審議與柏 

林有關之一切問題。及至囘至柏林，則封鎖 

耱鑕且予加強，目前不僅感受物S方面之威 

脅，且涉及吾人佔領及管理該城市之權利本 

身矣。 

雖然，吾人仍爲再度之努力0吾人於九 

月 十 四 日 所 提 出 之 同 文 會 中 ， 要 求 蘇 聯 政 

府恢復八月三卞日協定之精神，且向Marshal 

Sokolovsky頒發新311令以诙復柏林商談。蘇 

聯政府九月十八日 1 之否定答稷使此努力失 

敗。雖然，三國政府仍於九月二十二日採取 

另一辦法1。各S重提柏林談判所處理之三項 

問題重行聲明其立場，且要求封截之解除。 

蘇聯九月二十五日1之答IS使其他任何行f力 

均 無 法 採 取 。 此 乃 事 實 之 經 過 ， 爲 此 ， - 國 

政府决定將此間題提出於安全理事會。 

九 月 二 十 六 日 ' 之 會 載 明 此 次 决 定 之 

理由。余不擬苒加追述。蘇聯政府最後BP會 

所爲之商務讓步未足解决此項問題之實質0 

封 锒 不 但 未 i w a 有 更 嚴 爲 封 镇 之 威 脅 其 答 

覆亦不能視爲對於幣制ft形有何賈獻提出0 

凡一切談判之進行，必有承認進展已屬 

不 可 能 之 一 日 0 法 國 本 其 " 往 之 傅 統 繼 鑕 談 

判，雖其間困難重重,如本人頃所敍述者，仍 

不屈不徺，如是者兩閱月0惟談fa之事不僅 

圑 坐 一 席 已 耳 各 當 事 人 { | " " 須 提 伊 相 等 之 ^ 

解與願奮商3及解决問題。此乃聯合國之精 

神0但在莫斯科與柏林之談判，固無此精神 

4 o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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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安全理事會據有此問題"來，蘇聯政 

府a採取一項新步驟，但其與遏去六月對封 

鎖拍林一事所持之態度似無任何铤化。蘇聯 

政 肝 星 期 日 夜 至 星 : ^ 一安全理事會已據有 

此 問 題 之 時 ， 復 致 會 與 莫 斯 科 之 法 國 大 使 

館 。 就 吾 人 之 初 步 審 査 言 之 ， 是 項 會 未 見 

能 移 除 本 國 政 府 向 安 全 理 事 會 提 知 書 之 

原由。 

第一，吾人向安全理事會提出者僅柏林 

之 封 截 此 寧 待 重 言 之 歟 ？ 蘇 聯 之 最 後 H ? 會 

在 此 一 方 面 似 頗 含 糊 。 會 欲 辯 護 蘇 聯 當 

局 所 採 之 步 驟 乃 稱 西 方 三 國 政 肝 應 負 某 種 

责任。余前已言之，若欲提出此法律問題，則 

應在其他場合另行處理，决不妨礙理事會現 

所處理之唯一問題——即使用武力圖遂耍求 

之問題0蘇聯8?會不僅未述及封鎖之解除,且 

實 上 否 認 其 存 在 0 吾 人 根 據 此 種 聲 明 能 否 

使奮見接近殊有疑間也。 

苒 者 蘇 聯 當 局 所 採 之 舒 镇 辦 法 擄 該 會 

稱係對西德各佔領區之貨幣改革及柏林各區 

採用西德貨幣之答覆。 

本 人 曾 予 提 出 封 黧 柏 林 之 最 早 措 施 先 

於貨幣改革者凡數月，而今竟爲蘇聯行動之 

理由矣。 

蘇聯之BP會又稱西德三S政肝耍求授攉 

財政委員會管理礞聯區德國馬克之發行，此 

種藉口與八月三十日之聯合sni令直接街突。 

該項論據與事實亦相牴觸。西德各國從 

未要求參與蘇聯展德國转克發行之管理。如 

九月二十二日BP會重行聲言者，三國政府僅 

主 張 財 政 委 員 會 須 對 蘇 聯 藺 內 德 S 發 行 銀 

行之行動，就其有關採用及繼撩行使蘇聯區 

再克爲唯一柏林市貨笹之財政辦法者，予" 

管 制 。 此 項 公 式 似 極 明 晰 0 其 指 明 西 德 各 

國非欲控制整個蘇聯IS馬克之發行，其所擬 

控制者僅有蹦柏林一地採用及流^该項貨幣 

之辦法。 

是 j y i 吾 人 認 爲 — — 至 少 在 初 步 審 査 時 

——蘇聯最近之8?會不&爲吾人目前對安全 

理事會所提之文件中堦加一項文件耳。 

會之性s旣若是，三國政府對於將此問題提 

出安全理事會之决心，絕不雷行考盧。 

法 蘭 西 、 美 国 與 英 聯 干 國 政 府 接 此 最 

後來文後 如未接此文件以前——須予 

聲明者，即各国所耐心從事進行多日之談判 

毫無進展，最後陷於僵局。 

各國尙有何項《徑可採取耶？三國屈服 

於武力之問題乃絕無可能者。各國自與蘇聯 

當局談判開始，即已表亍絕不願在繼績封饋 

彼 等 所 佔 柏 林 各 區 之 威 脅 與 壓 力 下 從 事 談 

一五 



fïo專谅5寸論解除對截條件之會談仍陷僵局， 

目前似無任何打開僵局之希望C換言之，由 

封锒所致危及和平 I 之整個情勢依然未有改 

變0 

在此情5i下，法國政府决定會同美國與 

英 聯 王 國 之 政 府 將 此 問 題 提 出 於 安 全 理 事 

會。採此行動，理由有二。 

第 一 法 政 府 認 爲 此 項 對 世 界 和 平 構 成 

威脅之全盤情勢，目前應提出於此對和平維 

持具有直接與主要繭係之國際最高機讕0法 

政府認爲應將此種危險情勢提請安全理事會 

注意，庶理事會從此據有此間題,加W硏究 

如危險情勢增劇時，準備IP而干涉，而不延 

本國政府更懷一種誠絷之希望，即安全 

理事會於着手處理此項問題且適用其能提出 

之解决辦法時，藉其學高之權威與世界輿論 

之名義行之，或可使直接談判所吿失敗者得 

慶 成 功 以 終 止 柏 林 遭 受 封 鎖 之 難 " 容 3 之 情 

况0 

主 席 現 名 單 上 已 無 其 他 發 言 人 ， 本 席 

建議，如無其他意見發表，即行延會，直至 

本席苒行召集會議。 

(午後四時二十五分散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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